
第 143號公告

獸 醫 註 冊 條 例 (第 529 章 )  
香 港 獸 醫 管 理局  

研 訊 委 員 會 頒布 的 命 令  
 
 
 
香 港 獸 醫 管 理 局 (管 理 局 )轄 下 研 訊 委 員 會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

5 29 章 《 獸醫 註冊 條 例 》 (《 條例 》 )第 18 條進行 研 訊 後，

現 裁 定 就以 下兩 項 控 罪而 言，陳 麒 吉 獸醫 (陳獸 醫 ) (註冊 編

號 ： R 000 245 )在 專 業 方 面 作 出 違 反 紀 律 的 失 當 或 疏 忽 行

為： ( 1 )在 2 009 年 10 月 1 日或該 日 前 後，陳 獸醫 為 投 訴人

的 狗 隻 進行 的手 術 不 適當，而且 狗 隻 當時 的健 康 狀 況亦 不

適 宜 進 行手 術 (控 罪 ( 1 ) )； 以及 (2 )陳 獸醫 在 2 009 年 9 月至

11 月 期 間 為 上 述 狗 隻 提 供 治 療 和 填 寫 相 關 的 醫 療 記 錄 (有
關 記 錄 應即 時填 寫 )，惟 過 後某日 陳 獸 醫才 在要 項 上 更改 上

述 醫 療 記錄，或 安 排、准許或 容 受 他人 對上 述 醫 療記 錄的

要 項 作 出更 改，使每 項 記錄看 似 即 時記 下，令人 對 填寫上

述 記 錄 的時 間有 誤 解 (控罪 (2 ) )。  
 
根 據 《 條例 》第 1 9 條 ， 研訊委 員 會 於 2 012 年 8 月 16 日

下 令 ：  
 
1 .  書 面 譴 責 陳 獸 醫 ， 並 由 管 理 局 秘 書 (秘 書 )把 這 項 譴 責

記 錄 在 名冊 內；  
 
2 .  由 發 出 本命 令的 日 期 起計 兩年 內，陳 獸醫 須完 成 30 小

時 關 於 內 科 的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(以 決 策 及 鑑 別 診 斷

為 重 點 )，而 有關 課 程 須預 先獲 得 管 理局 批准，並 且不

得 計 入 管理 局規 定 的 持續 專業 發 展 證書 計劃 內 ；  
 
3 .  如 陳 獸 醫未 有遵 行 本 命令 第 2 段的 規 定， 秘書 會 把 他

的 姓 名 從 名 冊 刪 除 ， 直 至 他 完 成 命 令 所 述 的 持 續 專 業

發 展 課 程， 才把 其 姓 名重 新登 載 於 名冊 內； 以 及  
 
4 .  下 列 限 制 須 在 陳 獸 醫 的 執 業 證 明 書 內 列 明 ， 並 由 發 出

本 命 令 的日 期起 計 兩 年內 有效 ：  
 



“ 陳 獸 醫 只 限 在 已 諮 詢 另 一 名 在 香 港 註 冊 且 又 具 有 至

少 五 年 在 香 港 擔 任 註 冊 獸 醫 經 驗 的 獸 醫 ， 並 得 到 其 同

意 後 ， 才 可 施 行 骨 科 手 術 ， 而 每 次 進 行 有 關 諮 詢 ， 均

須 記 錄 在陳 獸醫 備 存 的醫 療記 錄 內 ”。  
 

與 本 命 令 有 關的 事 件 詳 情  
 
2 00 9 年 1 0 月 1 日 前 後 ，投 訴人 因 八 個月 大的 狗 隻 右後 腳

劇 痛 引 致行 動困 難，而 把其 帶到 陳 獸 醫的 診所 就 診。陳獸

醫 診 斷 該狗 隻右 後 腳 關節 脫位，並 為 其進 行骨 科 手 術，以

鋼 板 及 螺 絲 重 建 該 關 節 。 關 於 控 罪 ( 1 )， 研 訊 委 員 會 注 意

到，陳 獸 醫 進行的 手 術 是一 項侵 入 性 且不 可逆 轉 的 重大 程

序，尤 其 是對 一頭 年 幼 狗隻 而言。研 訊 委員 會並 發 現，當

時 有 其 他保 守措 施 可 供陳 獸醫 選 擇，而 他應在 展 開 手術 前

加 以 採 用。研 訊委 員 會 亦發 現，陳 獸 醫 所拍 攝放 射 照 片的

拍 攝 位 置及 準直 範 圍，不 足以顯 示 該 狗隻 確有 陳 獸 醫聲 稱

所 診 斷 出，並 據以 進 行 有關 手術 的 問 題。關 於控 罪 ( 2 )，研

訊 委 員 會 認 為 ， 為 使 公 眾 對 獸 醫 業 有 信 心 並 基 於 操 守 理

由 ， 必 須即 時如 實 地 填寫 醫療 記 錄 。據 陳獸 醫 本 人承 認，

相 同 的 事件 有兩 份 醫 療記 錄，其 內 容 並不 相同。至 於 陳獸

醫 就 這 一點 提出 的 理 由，研 訊委 員 會 則認 為無 關 重 要。獸

醫 業 應 有 的 標 準 是 (在 事 發 時 亦 如 是 )， 獸 醫 須 就 有 關 事 件

即 時 填 寫一 份記 錄 。 如對 該 份 記 錄 作出 任何 修 訂 或補 充，

均 須 適 當註 明這 是 後 來所 作的 修 訂 或補 充， 並 加 上日 期。

研 訊 委 員 會 認 為 ， 陳 獸 醫 兩 份 醫 療 記 錄 之 間 存 在 多 項 差

異，令 到 委員 會產 生 誤 解，亦 會令 任 何 閱讀 記錄 的 人 產生

誤 解 。 此 外 ， 如 有 任 何 意 見 指 “ 臨 牀 自 由 ” 提 供 充 分 理

由 ， 支 持 對 醫 療 記 錄 作 出 修 訂 或 補 充 而 不 加 上 說 明 及 日

期 ， 研 訊委 員會 對 此 極不 同意 。  
 
 
香 港 獸 醫管 理局 主 席 黃玉 山教 授 ， B B 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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